
 

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入伍学生保留学籍申请表 

告

知

事

项  

1、 凭入伍通知书到校办理保留学籍及离校手续； 

2、 入伍学生保留学籍至退役后两年，退役后凭退伍证、身份证按时来校办理复学手续，逾期未来

校复学的视作自动放弃学籍，按退学处理； 

3、 复学时若遇学校招生计划调整，当年无相同学制班级可转入时，须办理转学手续或自动退学； 

4、 服役期间因政治原因或拒绝服兵役被部队退回、服役期间受到除名或开除军籍处分的，或者被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学院开除其学籍，不予复学； 

5、 服兵役的各项优惠政策仅限于正常退役时可用，其他非正常退役不享受所有优惠政策； 

6、 办理本业务必须附带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谈话（沟通）记录表》、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休

（退）学离校手续单》； 

7、 非学生本人办理此手续的，代办人必须将以上事项告知学生本人。 

声明：我已知晓以上告知事项！   

学生本人（代办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系/二级学院  姓名  学号  班级  

电话/手机  邮箱  办理学期 20   /20    学年第  学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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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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